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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政发〔2023〕37 号

敬仲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敬仲镇重大群体突
发性事件应急预案》的通知

各工作片、各村、镇直各部门：

现将《敬仲镇重大群体突发性时间应急预案》印发给你们，

望认真组织实施。

敬仲镇人民政府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1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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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仲镇重大群体突发性事件应急预案

总   则

一、编制目的

建立健全我镇重大群休实发性事件应急处置机制，推进应急

处置工作的法制化、科学化、制度化建设，提商处置能力，最大

程度地预防和减少重大群体突发性事件的发生，降低事件道成的

危害和影响，积极稳妥地进行处置，切实维护社会稳定。

二、编制依据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

威法实施条例》、《信访条例》、《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

案》等，结合我镇实际制定本预案。

三、适用范围

本预案适用子重大群休突发性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。包括下

列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、扰乱社会治安秩序的群体性

行为，以及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群体性行为：

聚众冲击、国堵党政机关、要害部门或重要场所的。2、聚

众堵塞交通枢纽的。

3、聚众阻扰重点工程建设施工的。

4、聚众哄抢国家仓库、重点工程物资的。

5、罢工、罢课，违法聚众上访、请愿，非法集会、游行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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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威的。

6、影响社会稳定的非法宗教活动。

7、造成人员伤亡、财产损失的械斗及打、砸、抢、烧事件。

8、法轮功等邪教组织策划的非法聚集活动。

9、其他破坏社会秩序、危害公共安全的活动或行为。

四、事件等级

根据事件的紧迫程度、形成规模、行为和激烈程度，可能造

成的危害、可能发展蔓延的趋势等划分为一般、重大、特大三个

级别。

1、一般事件。参与人数 5 人以上 30 人以下，未发生打架、

毁坏财物的群体性治安事件和到区级以上政府部门集体上访、请

愿、静坐等行为。

2、重大事件。参与人数 30 人以上 100 人以下或人数虽不到

30 人，但已发生打架、毁坏财物的治安事件和集体上访行为影

响较大，有可能引发阻断交通、阻碍执法等行为。

3、特大事件。参与人数 100 人以上或人数虽不到 100 人，

但发生打、砸、抢等恶性事件和集体上访行为激烈、影响巨大，

引发阻断交通、阻碍执法等行为。

五、组织指挥体系及职责

镇成立处置重大群体突发性事件应急指挥部，总指挥由镇主

要负责人担任，副总指挥由党委副书记担任，成员由综治办人员、

党政办人员、派出所人员等人员组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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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责：负责指挥、协调重大群体突发性事件的处置工作、全

面掌握事态发生、发展的全过程及相关情况，及时向上级指挥机

构报告。

指挥部下设四个组。

1、政策法律宣传、疏导化解矛盾组。组长由党委副书记担

任，副组长由综治办主任、涉及相关单位的负费人担任，成员由

镇机关干部和所涉及村干部组成。

职责：主要负责现场政策宣传、说理疏导，并积极为群众解

决一些合情合理的实际问题，负责将越级上访人员带回。

2、疏散围观人群组。组长由派出所所长担任，成员由民警

及镇机关干部组成。

职责：疏散围观群众，尽量减少群体突发性事件规模，必要

时对部分闹事人员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带离现场。

3、机动应急组。组长由综治办主任担任，成员由镇机关干

部、民兵应急小分队组成。

职责：统一集中待命，随时接受指挥部交办的任务，负责对

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警力后续支援。

4、后勤服务和信息上报组。组长由镇党委组织委员担任，

党政办主任任副组长，成员由机关干部组成。

职责：保障处置工作用车、人员就餐等，及时采集信息向指

挥部和上级报告。

六、工作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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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统一领导，分级负责。在镇党委、政府和指挥部的领导

和指挥下，坚持“分级响应、条块结合、属地管理”和“谁主管、

谁负责”的原则，落实岗位责任制，明确指挥员及其权限，快速

高效地开展处置工作。

2、预防为主，防患未然。坚持以防为主的工作方针，按照

科学发展观要求和树立正确的政绩观，加强并规范信访工作，及

时消除诱发群体突发性事件的各种因素，从源头上防止群体突发

性事件的发生。

3、把握政策，依法处置。坚持依法行政、依法处置，综合

运用法律、经济、行政等手段和宣传、协商、调解等方法处置群

体突发性事件，慎用警力、慎用强制播施。对在事件中另有用心、

蓄意破坏、危及公共安全的个别人要依法严厉打击。

4、快速反应，相互配合。以最快的速度，尽最大的努力，

在最短的时间内控制事态，最大限度地避免和减少不必要的社会

负面影响。

5、加强引导，控制事态。稳定群众情绪，教育群众法律法

规，引导群众以理性、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、解决矛盾，按

照“宜解不宜激、宜散不宜聚、宜疏不宜堵”的思路，防止矛盾激

化和事态扩大。

七、处理程序

1、建立重大群体突发性事件报告制度。群体突发性事件发

生后，各村、单位要立即向镇党委、政府报告，并要做好工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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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制事态发展。

报告电话：镇政府办公室：7701256；派出所接警电话：

7701313。

2、一般事件的处置。镇党委、政府接到报告后，立即指派

政策法律宣传、疏导化解矛盾组及相关单位领导到场处置。必要

时出动疏散围观人群组到场。

3、重特大事件的处置。镇党委、政府接到报告后，立即安

排各组人员迅速到场处置，并及时向区政府、区委政法委、区公

安分局及相关部门报告，必要时请求上级支援。

八、应急保障

1、信息保障

（1）建立、健全并落实重大群体突发性事件信息收集、传

递、处理、报送各环节的工作制度。

（2）保持现场应急通信系统性能完好，并配备必要的应急

备用设施和技术力量，确保信息报送渠道的安全畅通。

2、物资保障

建立处置重大群体突发性事件物资储备制度。车辆、警械、

防爆及照明、灭火等设备、器材实行专人保管和维护，满足处置

需要。

3、资金保障

预防和处置重大群体突发性事件及疏散、安置参与人员所需

经费纳入镇政府财政预算，为应急处置工作提供必要的资金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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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奖励和责任

对在预防和处置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，根据有

关规定进行表彰。

有下列行为之一者，视其情节和危害程度，给予党、政纪处

分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迫究刑事责任：

（1）在重大群体突发性事件发生后玩忽职守，隐瞒、缓报、

谎报、延误处置时间，造成严重后果和重大影响的。

（2）对发生的重大群体突发性事件不及时采取措施处置或

采取措施不力，造成严重后果的。

（3）在处置工作中不服从指挥，不负责任或在紧要关头临

阵逃脱的。

（4）对因信息沟通不及时和组织协调不够等原因，导致重

大群体突发性事件对外报道不利而造成重大影响的。

附件：敬仲镇重大群体突发性事件应急工作指挥部成员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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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敬仲镇重大群体突发性事件应急工作指挥部
成员名单

组  长：陈守强  镇党委书记

边  康  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

副组长：吕  毅  镇党委副书记

刘  敏  镇党委副书记

成  员：金晓飞  镇人大主席、呈羔片总支书记

陈  静  镇党委委员、副镇长、苇河片总支书记

王兴国  镇党委委员、姬王片总支书记

魏严彬  镇党委委员、白兔丘片总支书记

边文平  镇党委委员、泄柳片总支书记

孙近朕  镇党委委员、许屯片总支书记

穆连玉  副镇长

张  振  副镇长

任  民  副镇长

罗科峰  国土所所长

于海龙  派出所所长

张  勇  交管所所长

路兴海  供电所所长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镇综治中心，王兴国同志

兼任办公室主任。

 敬仲镇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3 年 11 月 10 日印发 


